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呈贡分局

拟审批《昆明理工大学实验室危险废弃物中转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有关规定，现将拟审批的《昆明理工大学实验室危险废弃物中转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基本情况予以公示。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昆明理工大学实验室危险废弃物中转站
建设地点：昆明理工大学呈贡校区南区域医学院形态实验楼南侧

建设单位：昆明理工大学

建设性质：扩建

环评单位：云南聚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内容：项目拟建2个危废暂存柜，分别为实验室废液及废弃化学品暂存柜、生物及医学废弃物暂存柜。实验室废液及废弃化学品暂存柜主要用于贮存化工学院、食品学院、环工学院、基础化学中心实验室产生的废酸、废碱、有机废液、无机废液、试剂空瓶、过期化学品，生物及医学废弃物暂存柜主要用于贮存生科学院、医学院、灵长研究中心实验室产生的废酸、废碱、有机废液、无机废液、试剂空瓶、沾染物。项目建成后设计年转运实验室危险废物20吨，最大暂存存量为10吨，最长储存时间不超过150天。

二、项目采取的环保对策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一览表

	项目
	阶段
	主要内容
	预期效果

	水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
	（1）本项目施工期施工人员不在施工现场食宿，依托使用学校教学楼附近的公共卫生间，故施工期间无生活废水产生。

（2）项目施工期间外购商品混凝土，施工废水主要来自地面硬化过程的器械冲洗废水和施工人员洗手废水。施工现场设置简易沉淀池，废水经简易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场地洒水降尘等，不外排，池底少量泥沙由商品混凝土运输车一同运回处理。

	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运营期
	（1）本项目中转站仅用作为实验室废酸、废碱、有机废液、无机废液、试剂空瓶、沾染物、过期化学品的收集中转，中转站贮存的危废本身无废水产生，项目不对地面进行清洗，仅采用拖把进行地面干式擦拭。

（2）本项目属于昆明理工大学实验室废物贮存与转运类项目，项目实验室废弃物全部由密闭包装容器包装，无渗滤液产生，运输汽车清洗和包装容器清洗全部由云南大地丰源环保有限公司清洗；项目危废均收集暂存于全封闭的暂存柜内，无露天堆存，本项目不考虑初期雨水，因此，项目运营期对地表水环境无影响。

	无废水产生

	环境空气保护措施
	施工期
	（1）项目施工扬尘主要来源于土地平整、材料装卸、堆放和运输、建筑垃圾堆放和运出、施工车辆和施工机械行驶等，属无组织排放。项目应在拟建设场地周围用彩钢板围挡；在施工频繁的道路上可适时进行现场洒水降尘，在干燥季节中午时段应增加洒水的频率；禁止在大风天进行土地平整作业，风速过大时应停止施工，对裸露地面覆盖处理；在施工场地对施工车辆必须实施限速行驶；选择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的固定运输路线，定时对运输路线进行清扫。

（2）施工机械一般燃用柴油作动力，开动时会产生一些燃油废气；施工运输车辆一般是大型柴油车，产生机动车尾气。建设单位在施工期应多加注意施工设备的维护，使其能够正常的运行，从而可以避免施工机械因病态而使产生的废气超标的现象发生。加之项目施工场地较为开阔，尾气经大气稀释扩散后，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3）项目所用材料涂料要采用符合国家相关绿色环保标准的产品，合理安排喷涂作业量，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涂料异味，并做好通排风工作，采取适当措施后，防渗防腐改造期间废气影响可得到有效控制，对环境空气质量基本无影响。
	达到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2中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标准

	
	运营期
	（1） 在危废暂存柜设置负压收集系统对废气进行收集，收集效率100%，收集后的废气经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活性炭去除效率按90%计，处理后通过排气筒有组织排放。

（2） 本项目产生的挥发性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经过负压收集，通过活性炭吸附装置+等离子净化器进行处理后，经排风箱进行有组织排放。

（3）运输车辆运行时会产生一定量的尾气，为动力燃料柴油和汽油燃烧后所产生，属无组织排放。运输车辆进出项目区时多为怠速行驶，尾气的产生量不大且难以确定，车辆流动性大，污染源不集中，容易扩散，对空气环境影响较小。

	外排废气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排放限值（排放速率严格50%执行），即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120mg/m3、排放速率≤5.0kg/h，满足《恶臭污染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2标准限值，即臭气浓度≤2000（无量纲）

	声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
	（1）施工单位应合理安排好施工时间，严禁在12:00~14:00、22:00~6:00期间施工；
（2）材料采用定尺定料，减少现场切割；
（3）加强机械设备的维护管理，保证其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
（4）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理，避免人为噪声的产生，做到文明施工；
（5）合理布设施工场地，尽量使高噪声设备远离厂界。

	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即：昼间≤70dB（A），夜间≤55dB（A）。

	
	运营期
	（1）在设备选型上应选用低噪音设备，对风机等采用减震基础。
（2）加强维护、定期检修，保持设备运行正常，避免因设备的非正常运转造成设备噪声增大。
（3）运输车辆在校区内应为低速行驶状态，通过加强管理、禁止校区鸣笛；装卸时应尽量减少装卸时间，快速有序的完成作业，以降低噪声影响时间。


	场界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即昼≤55dB（A）、夜间≤45dB（A）。

	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施工期
	（1） 建筑垃圾产生量较少，应对能够回收利用的进行回收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运至指定地点妥善处置。

（2） 施工期施工人员不在现场食宿，项目施工期约为30天，工期短，生活垃圾的产生量极少。施工期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应由施工人员每天带至项目附近的垃圾收集点，与学校生活垃圾一起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固废处置率100%

	
	运营期
	（1）本项目实验室废物贮存过程中根据《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2013年修订）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要求进行贮存，所有贮存装置须有良好的防雨防渗防腐设施，所有暂存废物应按标准要求密闭包装，且都须分类存放在暂存柜内，所有地面都须硬化并防渗防腐。
（2）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为废劳保用品、废活性炭，分类收集暂存，交由云南大地丰源环保有限公司处置。

	固废处置率100%


三、公众参与情况

项目报批前，建设单位在昆明市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官网进行了环评报告全本公示。

四、环评文件放置地点

呈贡区政务服务中心C区C16窗口（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本次公示主要征求公众对拟建项目区域环境质量的看法；对目前区域范围内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的认识；该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环境问题；对本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建议；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通过向指定地址发送电子邮件、电话、信函或者面谈等方式发表关于该项目建设的意见看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昆明至景洪至磨憨高速公路（昆明段）锦绣大街立交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七、反馈方式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呈贡分局

Email：cgepb@vip.sina.com
电话/传真：0871-67484816

通讯地址：昆明市呈贡区呈祥街515号惠景园下沉广场呈        贡区政务服务中心C区C16窗口

邮编：650500

